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应急救援队经费（个人部分）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445.000000 到位数 445.000000 执行数 445.0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445.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445.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445.0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发放工资不少于 12个月 发放工资12个月 100.00

发放绩效奖金不少于 3次 发放绩效奖金4次 100.00

缴纳保险不少于 12个月 缴纳保险12个月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资发放人数 按工资明细表准确发放工资的人数 11.00 ≤ 80 人 71人 完成 11

质量指标 发放工资、保险、绩效奖金的
准确率

按工资明细表准确发放工资 、保险、
绩效奖金的金额 /工资明细表列明应发

放的全部金额

11.00 ≥ 95 % 1 完成 11

时效指标 工作按时完成率 工作按时完成率 13.00 ≥ 95 % 1 完成 13

成本指标 工资、五险一金、体检、意外
险成本

全队队员全年工资、五险一金人均成
本

5.00 ≤ 5.7 万元/人 5.79万元/人 完成 4.93

成本指标 全年在岗伙食费成本 全队队员全年在岗伙食费人均成本 5.00 ≤ 0.73 万元/人 0.62万元/人 完成 5

成本指标 绩效奖金成本 根据绩效管理和考核办法发放绩效奖
金的人均成本

5.00 ≤ 0.6 万元/人 0.6万元/人 完成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及时响应率 发生突发事件及时响应率 10.00 ≥ 90 % 1 完成 10

社会效益指标 负面舆论次数 全年对应急救援工作不满而产生负面
舆论次数

10.00 ≤ 5 次 0次 完成 10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影响次数 生态破坏发生次数 9.98 ≤ 30 次 2次 完成 9.98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群众对应急救援工作的满意度 10.00 ≥ 95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99.93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无

填报人: 邓树拓 联系电话: 3609006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 ，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 ，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 ，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 ，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 ，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 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根据指标
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 。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 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 ，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 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
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 ，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 ≥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 ，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 ，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 ，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 （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应急救援队经费（公用及运转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140.180000 到位数 140.180000 执行数 131.852474 94.06

其中:财政资金 140.18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40.18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31.852474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保障顺利开展生活安全、森林灭火、抗洪抢险救援等工作任务，全力抢救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 保障顺利开展生活安全、森林灭火、抗洪抢险救援等工作任务，全力抢救人民群众生
命和财产。

100.00

进行应急救援专业训练次数不少于12次，保障所需装备器材的种类、数量和良好状态。 进行应急救援专业训练次数12次，保障所需装备器材的种类、数量和良好状态。 100.00

开展应急救援研究，提高机械化、信息化水平，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开展应急救援研究，提高机械化、信息化水平，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

100.00

对山区森林开展防火巡逻不少于10次。 对山区森林开展防火巡逻不少于10次。 100.00

组织森林防火，防汛抗旱等应急培训不少于2次。 组织森林防火，防汛抗旱等应急培训5次。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应急救援专业训练次数 应急救援专业训练次数 5.00 = 12 次 12次 完成 5

数量指标 保障车辆装备器材数量 根据训练、救援任务维护、保障车辆装备器
材

5.00 = 150 件 151件 完成 5

数量指标 外出训练、

执行救援任务次数

全年外出训练、

执行救援任务次数

5.00 = 5 次 5次 完成 5

质量指标 全年应急救援车辆及装备器材正常
使用率

全年应急救援车辆及装备器材正常使用天数/
全年总天数

10.00 ≥ 80 % 1 完成 10

时效指标 工作按时完成率 工作按时完成率 10.00 ≥ 95 % 1 完成 10

成本指标 人均服装费成本 全队队员人均服装费成本 5.00 ≤ 0.3 万元 0.14万元 完成 5

成本指标 日常工作正常运转人均成本 日常工作正常运转人均成本 5.00 ≤ 0.7 万元 0.6万元 完成 5

成本指标 保障全队车辆正常运转 保障全队车辆正常运转单位成本 5.00 ≤ 2 万元 1.16 完成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及时响应率 发生突发事件及时响应率 10.00 ≥ 90 % 10 完成 10

社会效益指标 负面舆论次数 全年对应急救援工作不满而产生负面舆论次
数

10.00 ≤ 5 次 10 完成 10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影响次数 生态破坏发生次数 9.98 ≤ 30 次 9.98 完成 9.98

可持续影响指标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0.01 完成 0.0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群众满意度 群众对应急救援工作的满意度 10.00 ≥ 95 % 10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9.405941

自评总分 99.41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无

填报人: 邓树拓 联系电话: 3609005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
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
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物资站经费（个人部分）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214.700000 到位数 210.930000 执行数 210.930000 98.24

其中:财政资金 214.7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10.93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10.93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此项目经费主要保障人员工资及福利待遇，2024年度按时发放工资，确保人员稳

定，工作积极主动，高标准完成防汛物资储备管理，及调运工作。

按期给在职职工发放工资及保险，保障日常工作正常运行。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职工生活费人数 全年发放职工生活费人
数

15.00 ≥ 14 个 14个 完成 15

质量指标 职工出勤率 职工出勤人数/职工人数 15.00 ≥ 95 % 1 完成 15

时效指标 按时发放率 按时发放职工生活费发
放及时性

10.00 ≥ 98 % 1 完成 10

成本指标 职工生活费金额 全年正常公用经费及发
放职工生活费月度成本

10.00 ≤ 18 万元 17.6万元 完成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年度考核成绩 职工年度考核成绩合格
率

29.97 ≥ 100 % 1 完成 29.97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职工满意度 10.00 ≥ 95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根据财政安排，2024年度职工个人取暖费延缓至2025年1月份发放。

填报人: 刘建光 联系电话: 2133015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
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
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
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物资站经费（公用部分）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17.500000 到位数 17.500000 执行数 17.5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17.5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7.5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7.5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保障单位职工正常用用支出，提高工作效率。 保障单位正常公用支出及职工福利费，提高工作效率。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职工生活费人数 全年发放职工生活费人
数

15.00 ≥ 14 个 14个 完成 15

质量指标 职工出勤率 职工出勤人数/职工人数 15.00 ≥ 95 % 1 完成 15

时效指标 按时发放职工生活费 按时发放职工生活费发
放及时性

10.00 ≥ 98 % 1 完成 10

成本指标 公用经费人均成本 全年正常公用经费人均
成本

10.00 ≤ 1.25 万元 1.25万元 完成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正常公用经费保障率 保障必要办公条件,提高

工作效率

29.97 ≥ 95 % 1 完成 29.97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职工满意度 10.00 ≥ 95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无

填报人: 刘建光 联系电话: 2133015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
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
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
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防汛物资管理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32.400000 到位数 32.400000 执行数 32.4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32.4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32.4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32.4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对物资进行日常维护保养，确保应急救灾设备正常使用，状态良好，物资完好。 租赁仓库及对物资进行日常维护保养，确保应急救灾设备正常使用，状态良好。已完
成汛期物资调运工作。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防汛物资完好种类 防汛物资完好种类 15.00 ≥ 54 种 54种 完成 15

质量指标 物资完好率 对市级防汛物资入保、
维护、保养，物资完好
率

15.00 = 100 % 1 完成 15

时效指标 工作完成时限 按照《中央防汛物资储
备管理办法》，在规定
的时限内完成。

10.00 = 1 年 1年 完成 10

成本指标 防汛物资入保、维护、
保养成本

防汛物资入保、维护、
保养的月平均成本

10.00 = 2.7 万元 2.7万元 完成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防汛物资储备工作
效率

应急抢险时防汛物资调
运保障率。

29.97 ≥ 95 % 1 完成 29.97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群众满意度 对当年应急工作满意的
调查群众人数/全部受调

查群众人数

10.00 ≥ 95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无

填报人: 刘建光 联系电话: 2133015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
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
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
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铁路道口安全管理专项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30.000000 到位数 30.000000 执行数 29.210869 97.37

其中:财政资金 30.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30.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9.210869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对职责范围内铁路道实行监护管理，按时支付监护员劳务补贴及福利，维护监护员工作热情，保
证监护工作顺畅开展；保障道口日常办公设施设备正常运转。

保障职责范围内铁路道口安全，按时支付劳务补贴、防暑用品、劳保用品，保障道口
设备设施、标线标牌完好。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用监护人员人数 聘用道口监护人员人数 8.00 = 10 人 10人 完成 8

数量指标 道口数量 职责范围内无人监管道口数量 8.00 = 1 个 1个 完成 8

质量指标 监护人员出勤率 监护人员出勤人数/全部监护人员

人数

8.00 ≥ 95 % 1 完成 8

质量指标 班房及监护设施、标线完好率 班房及监护设施、标线完好个数/
全部班房及监护设施、标线个数

8.00 ≥ 95 % 1 完成 8

时效指标 工作任务及时完成率 道口各项工作按计划时间完成的
工作量/道口各项工作计划完成的

全部工作量

6.00 ≥ 95 % 1 完成 6

成本指标 监护人员劳务补贴成本 监护人员劳务补贴人均成本 6.00 ≤ 0.3 万元/月 0.23万元 完成 4.6

成本指标 道口办公费用 维修维护、电费、劳保用品等必
要办公费用

6.00 ≤ 3.3 万元 2.51万元 完成 4.56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道口发生突发事件的次数 道口秩序正常，未发生突发事件 15.00 = 次 无事故 完成 15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道口秩序正常 保障道口秩序正常天数 14.97 ≥ 360 天 365天 完成 14.97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
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对当年道口监管工作满意的调查
群众人数/全部受调查群众人数

10.00 ≥ 95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97.16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道口严格控制经费使用，根据需求对防暑用品的种类和数量进行了控制，节约办公经费。设备设施维护良好，故障率较低，维修费用减少。

填报人: 王风奇 联系电话: 3609020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根据
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
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加强武警部队应急救援装备配备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72.950000 到位数 72.950000 执行数 72.95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72.950000 其中:财政资金 72.950000 其中:财政资金 72.95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按要求为武警邢台支队配备装备。 三个标段采购已全部完成。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买应急救援装备数量 购买应急救援装备数量 12.50 ≥ 1998 件 1998件 完成 12.5

质量指标 质量合格率 购买应急救援装备质量
合格率

12.50 ≥ 95 % 1 完成 12.5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 完成及时率 12.50 ≥ 95 % 1 完成 12.5

成本指标 应急救援装备平均成本 应急救援装备平均成本 12.50 ≤ 0.1 万元 0.04万元 完成 1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武警应急响应及时率 武警应急响应及时率 29.97 ≥ 95 % 1 完成 29.97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满意率 满意率 10.00 ≥ 95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无

填报人: 邓树拓 联系电话: 3609005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
应小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
标所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
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市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应急救援综合演练经费 项目级次 省本级项目
实施（主管）

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二、预算执行

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19.99 到位数 19.99 执行数 19.99

100其中：财政资金 19.99 其中：财政资金 19.99 其中：财政资金 19.99

其他 其他 其他

三、目标完成

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圆满完成演练任务，磨合机制、锻炼队伍，进一步提升我市防灾减
灾救灾能力。

圆满完成演练任务，磨合机制、锻炼队伍，进一步提升我市防灾减

灾救灾能力。 1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

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

（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50）

数量指标 演练项目数量 12.5 = 2 项 2项 完成 12.5

质量指标 委托业务合格率 12.5 ≥ 95 % 100% 完成 12.5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 12.5 ≥ 95 % 100% 完成 12.5

成本指标 桌面演练成本 4 ≤ 6 万元 5.99万元 完成 4

成本指标 实战演练成本 8.5 ≤ 14 万元 14万元 完成 8.5

效益指标

（30）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灾害损失降低率 29.97 ≤ 10 % 10% 完成 29.97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
标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满意度指标
（10）

满意度指标 委托方满意 10 ≥ 95 % 10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10）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下一
步整改措施

无

   填报人： 邓树拓 联系电话： 3609005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
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
、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
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
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
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
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
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
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
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非煤矿山“专家会诊”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项

目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22.000000 到位数 22.000000 执行数 21.503000 97.74

其中:财政资金 22.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2.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1.503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完成尾矿库（含部分已闭尾矿库）安全隐患的“专家会诊”工作；完成开工生产建设的金

属非金属矿山、选矿厂安全隐患 “专家会诊”工作

已按工作计划印发《2024年非煤矿山“专家会诊”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

已完成7家地下矿山企业、1家露天矿山、2家选矿厂“专家会诊”隐患排查工作。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作次数 完成非煤矿山“专家会诊”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项目

15.00 >= 1 次 1次 完成 15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 质量达标率 20.00 ≥ 90 % 1 完成 20

时效指标 工作任务完成及时率 工作任务完成及时率 10.00 ≥ 90 % 1 完成 10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 金属非金属地下大、中、
小型矿山分别不超过 2.4万
元、1.8万元、1.2万元；大

、中、小型露天矿山分别
不超过1万元、0.8万元、

0.6万元；大、中、小型选

矿厂分别不超过0.8万元、

0.6万元、0.5万元（每家的

排查费用）

5.00 ≤ 2.4 万/家 2.4万/家 完成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维护安全生产环境 通过隐患排查，有效遏制

非煤矿山事故发生，当年
非煤矿山行业事故起数为

零

29.97 文字描述 当年非煤矿山行业事

故起数为零

积极有效 完成 29.97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企业满意度 企业满意度 10.00 ≥ 90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已按计划完成排查工作，共排查7家地下矿山企业、1家露天矿山、2家选矿厂，所有问题隐患已全部完成整改 。

填报人: 刘振民 联系电话: 3609036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 ，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 ，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 ，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 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 。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

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 ，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 ≥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 ，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 ，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 （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演练补助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0.340000 到位数 0.340000 执行数 0.34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0.340000 其中:财政资金 0.340000 其中:财政资金 0.34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组织自然灾害救助演练，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宣传教育，提升人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
助技能。

演练工作已按计划全部完成，已完成支付工作。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联合组织应急预案演练活动次数 联合相关市县组织开展应急预
案演练数量

12.50 = 1 场 1场 完成 12.5

质量指标 汛期结束前完成演练活动比例 在汛期结束前，完成应急预案
演练活动比例

12.50 ≥ 70 % 1 完成 12.5

时效指标 工作任务完成及时率 工作任务完成及时率 12.50 >= 95 % 1 完成 12.5

成本指标 演练成本 开展应急演练成本 12.50 ≤ 15 万 12.928万 完成 1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提升效果 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提升效果 29.97 文字描述 较往年有所提高 积极有效 完成 29.97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参加演练人员满意度 参加演练人员满意度 10.00 ≥ 95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本项目为上年结转资金，在2024年度补充使用。该项目通过招投标比价，选择报价最低最合理的单位承办此次演练，控制了演练成本，节约了财政资金。

填报人: 胡步宁 联系电话: 3609123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根据
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
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4年自然灾害救助专项资金

冀财建2023246号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15.000000 到位数 15.000000 执行数 14.983000 99.89

其中:财政资金 15.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5.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4.983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组织自然灾害救助演练，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宣传教育，提升人民群众防灾减
灾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

演练工作已按计划全部完成，已完成支付工作。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织应急预案演练活动
次数

联合相关市县组织开展
应急预案演练数量

12.50 = 1 场 1场 完成 12.5

质量指标 汛期结束前完成演练活
动比例

在汛期结束前，完成应
急预案演练活动比例

12.50 ≥ 70 % 1 完成 12.5

时效指标 工作任务完成及时率 工作任务完成及时率 12.50 ≥ 95 % 1 完成 12.5

成本指标 演练成本 开展应急演练成本 12.50 ≤ 15 万元 14.983万元 完成 1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提
升效果

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提
升效果

29.97 文字描述 较往年有所提高 积极有效 完成 29.97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服务对象满意度 参加演练人员满意度 10.00 ≥ 95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该项目通过招投标比价，选择报价最低最合理的单位承办此次演练，控制了演练成本，节约了财政资金。

填报人: 胡步宁 联系电话: 3609123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
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
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
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邢台市基层防灾工程项目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1613.990000 到位数 1613.990000 执行数 1613.99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1613.99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613.99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613.99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本项目主要是为邢台市应急救援队配备森林（草原）火灾扑救、抗洪抢险、水域
救援、地震地质灾害救援、综合保障等装备379台（套），切实提升基层防灾救

灾能力。

为邢台市应急救援队配备森林（草原）火灾扑救、抗洪抢险、水域救援、地震地质灾
害救援、综合保障等装备379台（套），切实提升了基层防灾救灾能力。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地震地质灾
害救援装备物资数量

反映购置数量完成情况 2.50 ≥ 13 台/套 13台/套 完成 2.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抗洪抢险装
备物资数量

反映购置数量完成情况 2.50 ≥ 6 台/套 6台/套 完成 2.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水域救援装
备物资数量

反映购置数量完成情况 2.50 ≥ 101 台/套 101台/套 完成 2.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森林（草
原）火灾扑救装备物资
数量

反映购置数量完成情况 2.50 ≥ 243 台/套 243台/套 完成 2.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综合保障装
备物资数量

反映购置数量完成情况 2.50 ≥ 16 台/套 16台/套 完成 2.5

质量指标 设备质量合格率（%） 反映购置设备质量合格
情况

12.50 ≥ 95 % 1 完成 12.5

时效指标 设备购置完成时间 反映设备购置工作的完
成时间

12.50 文字描述 2024年12月31日前 2024年11月27日 完成 12.5

成本指标 本项目购买地震地质灾
害救援装备物资平均成
本

反映成本控制情况 2.50 ≤ 13.55 万元/套 13.17万元/套 完成 2.5

成本指标 本项目购买抗洪抢险装
备物资平均成本

反映成本控制情况 2.50 ≤ 69.67 万元/套 67.69万元/套 完成 2.5

成本指标 本项目购买水域救援装
备物资平均成本

反映成本控制情况 2.50 ≤ 2.09 万元/套 2.03万元/套 完成 2.5

成本指标 本项目购买森林（草
原）火灾扑救装备物资
平均成本

反映成本控制情况 2.50 ≤ 2.27 万元/套 2.21万元/套 完成 2.5

成本指标 本项目购买综合保障装
备物资平均成本

反映成本控制情况 2.50 ≤ 35.09 万元/套 34.09万元/套 完成 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救援成功率 考察在使用采购的应急
设备后，救援行动成功
的比例

29.97 ≥ 90 % 1 完成 29.97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使用单位满意度 反映通过问卷调查使用单 10.00 ≥ 95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无

填报人: 邓树拓 联系电话: 3609005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
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
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
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邢台市基层防灾工程项目省级配套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134.470000 到位数 134.470000 执行数 134.47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134.47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34.47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34.47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本项目主要是为邢台市应急救援队配备森林（草原）火灾扑救、抗洪抢险、水域救援、地震地质灾害
救援、综合保障等装备379台（套），切实提升基层防灾救灾能力。

为邢台市应急救援队配备森林（草原）火灾扑救、抗洪抢险、水域救援、地震地质灾
害救援、综合保障等装备379台（套），切实提升了基层防灾救灾能力。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地震地质灾害救援装
备物资数量

反映购置数量完成情况 2.50 ≥ 13 台/套 13台/套 完成 2.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抗洪抢险装备物资数
量

反映购置数量完成情况 2.50 ≥ 6 台/套 6台/套 完成 2.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水域救援装备物资数
量

反映购置数量完成情况 2.50 ≥ 101 台/套 101台/套 完成 2.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森林（草原）火灾扑
救装备物资数量

反映购置数量完成情况 2.50 ≥ 243 台/套 243台/套 完成 2.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综合保障装备物资数
量

反映购置数量完成情况 2.50 ≥ 16 台/套 16台/套 完成 2.5

质量指标 设备质量合格率（%） 反映购置设备质量合格情况 12.50 ≥ 95 % 1 完成 12.5

时效指标 设备购置完成时间 反映设备购置工作的完成时间 12.50 文字描述 2024年12月31日前 2024年11月27日 完成 12.5

成本指标 本项目购买地震地质灾害救援装
备物资平均成本

反映成本控制情况 2.50 ≤ 13.55 万元/套 13.17万元/套 完成 2.5

成本指标 本项目购买抗洪抢险装备物资平
均成本

反映成本控制情况 2.50 ≤ 69.67 万元/套 67.69万元/套 完成 2.5

成本指标 本项目购买水域救援装备物资平
均成本

反映成本控制情况 2.50 ≤ 2.09 万元/套 2.03万元/套 完成 2.5

成本指标 本项目购买森林（草原）火灾扑
救装备物资平均成本

反映成本控制情况 2.50 ≤ 2.27 万元/套 2.21万元/套 完成 2.5

成本指标 本项目购买综合保障装备物资平
均成本

反映成本控制情况 2.50 ≤ 35.09 万元/套 34.09万元/套 完成 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救援成功率 考察在使用采购的应急设备后，救
援行动成功的比例

29.97 ≥ 90 % 1 完成 29.97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使用单位满意度 反映通过问卷调查使用单位满意情况 10.00 ≥ 95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无

填报人: 邓树拓 联系电话: 3609005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根据指标
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
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河北省邢台市基层防灾工程项目国债项

目市级配套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270.115000 到位数 270.115000 执行数 136.350800 50.48

其中:财政资金 270.115000 其中:财政资金 270.115000 其中:财政资金 136.3508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本项目主要是为邢台市应急救援队配备森林 （草原）火灾扑救、抗洪抢险、水域
救援、地震地质灾害救援、综合保障等装备379台（套），切实提升基层防灾救

灾能力。

为邢台市应急救援队配备森林（草原）火灾扑救、抗洪抢险、水域救援、地震地质灾
害救援、综合保障等装备379台（套），切实提升了基层防灾救灾能力 。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地震地质灾害反映购置数量完成情况 2.50 ≥ 13 台/套 13台/套 完成 2.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抗洪抢险装备反映购置数量完成情况 2.50 ≥ 6 台/套 6台/套 完成 2.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水域救援装备反映购置数量完成情况 2.50 ≥ 101 台/套 101台/套 完成 2.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森林（草原）反映购置数量完成情况 2.50 ≥ 243 台/套 243台/套 完成 2.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综合保障装备反映购置数量完成情况 2.50 ≥ 16 台/套 16台/套 完成 2.5

质量指标 设备质量合格率（%） 反映购置设备质量合格情 12.50 ≥ 95 % 1 完成 12.5

时效指标 设备购置完成时间 反映设备购置工作的完成 12.50 文字描述 2024年12月31日前 2024年11月27日 完成 12.5

成本指标 本项目购买地震地质灾害反映成本控制情况 2.50 ≤ 13.55 万元/套 13.17万元/套 完成 2.5

成本指标 本项目购买抗洪抢险装备反映成本控制情况 2.50 ≤ 69.67 万元/套 67.69万元/套 完成 2.5

成本指标 本项目购买水域救援装备反映成本控制情况 2.50 ≤ 2.09 万元/套 2.03万元/套 完成 2.5

成本指标 本项目购买森林（草原）反映成本控制情况 2.50 ≤ 2.27 万元/套 2.21万元/套 完成 2.5

成本指标 本项目购买综合保障装备反映成本控制情况 2.50 ≤ 35.09 万元/套 34.09万元/套 完成 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救援成功率 考察在使用采购的应急设 29.97 ≥ 90 % 1 完成 29.97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使用单位满意度 反映通过问卷调查使用单 10.00 ≥ 95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5.04788

自评总分 95.05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无

填报人: 邓树拓 联系电话: 3609005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 ，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 ，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 ，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

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 10%；二、三级指标所

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
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 ，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 ≥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 ，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 ，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 （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河北省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航空
应急项目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521.570000 到位数 521.570000 执行数 521.57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521.570000 其中:财政资金 521.570000 其中:财政资金 521.57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配备中型无人机救援平台1套，增强我市无人机远距离搜索与救援能力；提供运

送医疗用品、饮用水和其他重要物资能力；通过搭载不同通信设备，提供通信和
数据传输能力。

已购置中型无人机救援平台一套，已完成终验。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配备中型无人机救援平台配备中型无人机救援平台 12.50 ≥ 1 套 1套 完成 12.5

质量指标 设备质量合格率（%） 装备连续运行无重大问题 12.50 ≥ 95 % 1 完成 12.5

时效指标 设备购置完成时间 按照合同约定时间 12.50 文字描述 2024年12月31日前 2024年12月2日 完成 12.5

成本指标 购置成本 具体设备采购单价 12.50 ≤ 652 万元 600万元 完成 1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设备可持续使用时间 按照合同约定的免费质保 29.97 ≥ 5 年 5年 完成 29.97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使用单位满意度 设备使用要满足工作需求 10.00 ≥ 95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无

填报人: 李坚 联系电话: 3609006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
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
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
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河北省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航空
应急项目国债项目省级配套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43.470000 到位数 43.470000 执行数 43.47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43.470000 其中:财政资金 43.470000 其中:财政资金 43.47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配备中型无人机救援平台1套，增强我市无人机远距离搜索与救援能力；提供运

送医疗用品、饮用水和其他重要物资能力；通过搭载不同通信设备，提供通信和
数据传输能力。

已购置中型无人机救援平台一套，已完成终验。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配备中型无人机救援平台配备中型无人机救援平台 12.50 ≥ 1 套 1套 完成 12.5

质量指标 设备质量合格率（%） 装备连续运行无重大问题 12.50 ≥ 95 % 1 完成 12.5

时效指标 设备购置完成时间 按照合同约定时间 12.50 文字描述 2024年12月31日前 2024年12月2日 完成 12.5

成本指标 购置成本 具体设备采购单价 12.50 ≤ 652 万元 600万元 完成 1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设备可持续使用时间 按照合同约定的免费质保 29.97 ≥ 5 年 5年 完成 29.97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使用单位满意度 设备使用要满足工作需求 10.00 ≥ 95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无

填报人: 李坚 联系电话: 3609006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
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
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
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河北省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航空
应急项目国债项目市级配套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86.960000 到位数 34.960000 执行数 34.960000 40.2

其中:财政资金 86.960000 其中:财政资金 34.960000 其中:财政资金 34.96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配备中型无人机救援平台1套，增强我市无人机远距离搜索与救援能力；提供运送医

疗用品、饮用水和其他重要物资能力；通过搭载不同通信设备，提供通信和数据传
输能力。

已购置中型无人机救援平台一套，已完成终验。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配备中型无人机救援平
台数量

配备中型无人机救援平台
数量1套

12.50 ≥ 1 套 1套 完成 12.5

质量指标 设备质量合格率（%） 装备连续运行无重大问题 12.50 ≥ 95 % 1 完成 12.5

时效指标 设备购置完成时间 按照合同约定时间 12.50 文字描述 2024年12月31日前 2024年12月2日 完成 12.5

成本指标 购置成本 具体设备采购单价 12.50 ≤ 652 万元 600万元 完成 1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设备可持续使用时间 按照合同约定的免费质保
与维修

29.97 ≥ 5 年 5年 完成 29.97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使用单位满意度 设备使用要满足工作需求 10.00 ≥ 95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4.020239

自评总分 94.02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该国债项目财政资金总金额652万元，省应急厅统招分签，合同实际金额600万元，我市优先将中央资金和省级配套资金支付完毕，市级配套资金剩余52万元，本项目已按计划完成。

填报人: 李坚 联系电话: 3609006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
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
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
“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河北省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预警
指挥项目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458.800000 到位数 239.250781 执行数 239.250781 52.15

其中:财政资金 458.8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39.250781 其中:财政资金 239.250781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购置视频监控汇聚平台一套，调度显示设备1台，指挥中心音视频改造项目

1套，370多模终端20台。

购置视频监控汇聚平台一套，调度显示设备1台，指挥中心音视频改造项目1套，370
多模终端20台。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视频监控汇
聚平台数量

购置视频监控汇聚平台
一套

5.00 ≥ 1 套 1套 完成 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值班室调度
显示设备数量

购置调度显示设备1台 5.00 ≥ 1 台 1台 完成 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370MHz多
模融合终端数量

370多模终端20台 5.00 ≥ 20 部 20部 完成 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指挥中心音
视频改造项目数量

LED大屏幕、支架、配

电箱、大屏包边等设备

5.00 ≥ 1 套 1套 完成 5

质量指标 设备质量合格率(%) 装备连续运行无重大问
题

5.00 ≥ 95 % 1 完成 5

时效指标 设备购置完成时间 按照合同约定时间 5.00 文字描述 2024年12月31日前 2024年12月8日 完成 5

成本指标 视频监控汇聚平台购置
成本

具体设备采购单价 5.00 ≤ 50 万元/套 50万元/套 完成 5

成本指标 值班室调度显示设备购
置成本

具体设备采购单价 5.00 ≤ 2 万元/台 1.3万元/套 完成 5

成本指标 370MHz多模融合终端

购置成本

具体设备采购单价 5.00 ≤ 0.45 万元/台 0.45万元/套 完成 5

成本指标 指挥中心音视频改造项
目购置成本

具体设备采购单价 5.00 ≤ 512.5 万元/套 198.856424万元/套 完成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设备可持续使用时间 按照合同约定的免费质
保与维修

29.97 ≥ 5 年 5年 完成 29.97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使用单位满意度 设备使用要满足工作需
求

10.00 ≥ 95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5.214708

自评总分 95.21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该国债项目为省应急管理厅统招分签项目，《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加快推进河北省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预警指挥项目和航空应急项目建设的通知》指出值班室调度显示设备2万元、指挥中心音视频改造

512.5万元，省应急厅统招分签完成后，省厅印发《关于做好河北省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预警指挥项目采购后续有关工作的函》，提出值班室调度显示设备中标价格为1.3万元/套、指挥中心音视频改造中标

价格为198.856424万元/套，该项目根据省厅布置安排，已按计划安排推进。

填报人: 李坚 联系电话: 3609006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
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
所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
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河北省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预警
指挥项目国债项目省级配套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38.230000 到位数 0 执行数 0 0

其中:财政资金 38.230000 其中:财政资金 0 其中:财政资金 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购置视频监控汇聚平台一套，调度显示设备1台，指挥中心音视频改造项目 1套，

370多模终端20台。

购置视频监控汇聚平台一套，调度显示设备1台，指挥中心音视频改造项目 1套，370
多模终端20台。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视频监控汇
聚平台数量

购置视频监控汇聚平台
一套

5.00 ≥ 1 套 1套 完成 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值班室调度
显示设备数量

购置调度显示设备 1台 5.00 ≥ 1 台 1台 完成 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370MHz多
模融合终端数量

370多模终端20台 5.00 ≥ 20 部 20部 完成 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指挥中心音
视频改造项目数量

LED大屏幕、支架、配

电箱、大屏包边等设备

5.00 ≥ 1 套 1套 完成 5

质量指标 设备质量合格率 (%) 装备连续运行无重大问
题

5.00 ≥ 95 % 1 完成 5

时效指标 设备购置完成时间 按照合同约定时间 5.00 文字描述 2024年12月31日前 2024年12月8日 完成 5

成本指标 视频监控汇聚平台购置
成本

具体设备采购单价 5.00 ≤ 50 万元/套 50万元/套 完成 5

成本指标 值班室调度显示设备购
置成本

具体设备采购单价 5.00 ≤ 2 万元/台 1.3万元/台 完成 5

成本指标 370MHz多模融合终端

购置成本

具体设备采购单价 5.00 ≤ 0.45 万元/台 0.45万元/台 完成 5

成本指标 指挥中心音视频改造项
目购置成本

具体设备采购单价 5.00 ≤ 512.5 万元/套 198.856424万元/台 完成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 设备可持续使用时间 按照合同约定的免费质保 29.97 ≥ 5 年 5年 完成 29.97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使用单位满意度 设备使用要满足工作需求 10.00 ≥ 95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0

自评总分 9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该国债项目为省应急管理厅统招分签项目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加快推进河北省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预警指挥项目和航空应急项目建设的通知 》指出值班室调度显示设备 2万元、指挥中心音视频改造

512.5万元，省应急厅统招分签完成后，省厅印发《关于做好河北省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预警指挥项目采购后续有关工作的函 》，提出值班室调度显示设备中标价格为 1.3万元/套、指挥中心音视频改造中标价

格为198.856424万元/套，该项目根据省厅布置安排，已按计划安排推进。

填报人: 李坚 联系电话: 3609006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 ，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 ，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 ，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 ，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

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 10%；二、三级指标所
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 。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 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 10分；
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 ，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 ≥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 ，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 ，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 ，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 （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河北省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预警指挥项
目国债项目市级配套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76.470000 到位数 0 执行数 0 0

其中:财政资金 76.470000 其中:财政资金 0 其中:财政资金 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购置视频监控汇聚平台一套，调度显示设备1台，指挥中心音视频改造项目1套，370多模终端20台
。

购置视频监控汇聚平台一套，调度显示设备1台，指挥中心音视频改造项目1套，370
多模终端20台。

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视频监控汇聚平台
数量

购置视频监控汇聚平台一套 5.00 ≥ 1 套 1套 完成 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值班室调度显示设
备数量

购置调度显示设备1台 5.00 ≥ 1 台 1台 完成 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370MHz多模融合

终端数量

370多模终端20台 5.00 ≥ 20 部 20部 完成 5

数量指标 本项目购买指挥中心音视频改
造项目数量

LED大屏幕、支架、配电箱、大屏

包边等设备

5.00 ≥ 1 套 1套 完成 5

质量指标 设备质量合格率（%） 装备连续运行无重大问题 5.00 ≥ 95 % 1 完成 5

时效指标 设备购置完成时间 按照合同约定时间 5.00 文字描述 2024年12月31日前 2024年12月8日 完成 5

成本指标 视频监控汇聚平台购置成本 具体设备采购单价 5.00 ≤ 50 万元/套 50万元/套 完成 5

成本指标 值班室调度显示设备购置成本 具体设备采购单价 5.00 ≤ 2 万元/台 1.3万元/套 完成 5

成本指标 370MHz多模融合终端购置成

本

具体设备采购单价 5.00 ≤ 0.45 万元/台 0.45万元/套 完成 5

成本指标 指挥中心音视频改造项目购置
成本

具体设备采购单价 5.00 ≤ 512.5 万元/套 198.856424万元/套 完成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设备可持续使用时间 按照合同约定的免费质保与维修 29.97 ≥ 5 年 5年 完成 29.97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使用单位满意度 设备使用要满足工作需求 10.00 ≥ 95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0

自评总分 9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该国债项目为省应急管理厅统招分签项目，《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加快推进河北省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预警指挥项目和航空应急项目建设的通知》指出值班室调度显示设备2万元、指挥中心音视频改造512.5万元，省应急

厅统招分签完成后，省厅印发《关于做好河北省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预警指挥项目采购后续有关工作的函》，提出值班室调度显示设备中标价格为1.3万元/套、指挥中心音视频改造中标价格为198.856424万元/套，该项目根

据省厅布置安排，已按计划安排推进。

填报人: 李坚 联系电话: 3609006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根据
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
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2022年至2023年督导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68.700000 到位数 68.700000 执行数 68.7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68.7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68.7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68.7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保障上级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期间的工作经费。 圆满完成2022年、2023年省级对我市安全生产督导保障工作。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相关检查督导工作 保障完成相关检查督导
工作

12.50 ≥ 90 % 1 完成 12.5

质量指标 隐患排查整改完成情况 督导检查发现问题隐患
整改完成情况

12.50 ≥ 90 % 0.996 完成 12.5

时效指标 工作完成及时率 保障综合事务工作完成
及时率

12.50 ≥ 90 % 1 完成 12.5

成本指标 督导检查费用 督导检查等工作发生的
费用

12.50 ≤ 68.7 万元 68.7万元 完成 1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业务工作有序开展 保障业务工作有序开展 29.97 ≥ 90 % 1 完成 29.97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满意度 满意度 10.00 ≥ 90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填报人: 贾力伟 联系电话: 3609026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
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
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
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4年非煤矿山综合治理专项

资金冀财建2023253号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163.390000 到位数 163.390000 执行数 95.880000 58.68

其中:财政资金 163.39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63.390000 其中:财政资金 95.88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通过采购并为市、县应急管理部门配备非煤矿山监管用无人机，丰富市县安全监
管部门对非煤矿山的安全监管手段、提升安全监管的机械化信息化水平，加大对
停产停建非煤矿山企业巡查检查力度，确保安全。

已采购非煤矿山监管用无人机10架，已完成采购任务。 95.87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采购无人机数量 实际采购无人机数量 10.00 ≥ 5 架 10架 完成 9.5

质量指标 无人机质量满足监管要
求

满足激光测距、广角相
机、变焦相机功能

20.00 ≥ 3 项 3项 完成 20

时效指标 支付资金及时情况 资金支付给供货方的时
间

10.00 文字描述 2024年12月前 2024年12月前 完成 10

成本指标 无人机平均单价成本 无人机平均单价成本 10.00 ≤ 17 万元 16万元 完成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安全监管能力 通过支付资金，为市、
县级市配备无人机，增
加安全监管手段，现场
监管检查能力得到保障

29.97 文字描述 提升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积极有效 完成 29.97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服务对象满意度 县级应急部门满意度 10.00 ≥ 85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5.868168

自评总分 95.37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经市场考察及征求县市局意见，一个县市区建议配备2架，留一架备用，保障应急工作。已完成货物交付，并已按合同进度支付第二笔货款。按照合同进度，完成验收后，于2025年支付剩余货款。

填报人: 刘振民 联系电话: 3609036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
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
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
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应急工作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270.360000 到位数 270.360000 执行数 261.670204 96.79

其中:财政资金 270.36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70.36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61.670204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保障应急救援队个人工资、公用和运转经费，保障救援队新配备特种车辆及汛期泵车、局特种专用技术用车正常运
行，保障防汛工作、地震灾害工作、督导检查考核巡查工作及安全生产相关工作正常开展。

保障应急救援队个人工资、公用和运转经费，保障救援队新配备特种车辆及汛期泵车
、局特种专用技术用车正常运行，保障防汛工作、地震灾害工作、督导检查考核巡查
工作及安全生产相关工作正常开展。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救援队工资发放人数 按工资明细表准确发放工资的人数 2.50 ≤ 80 人 71人 完成 2.5

数量指标 保障车辆装备器材数量 根据训练、救援任务维护、保障车辆装备
器材

2.50 ≥ 150 件 151件 完成 2.5

数量指标 年排查企业家数 全年重点检查企业数 2.50 ≥ 145 家 231家 完成 2

数量指标 防汛物资完好种类 防汛物资完好数量 2.50 ≥ 54 种 54种 完成 2.5

数量指标 完成相关检查督导工作 保障完成相关检查督导工作 2.50 ≥ 90 % 1 完成 2.5

质量指标 发放工资、保险、绩效奖金的准确率 发放工资、保险、绩效奖金的准确率 2.50 ≥ 95 % 1 完成 2.5

质量指标 全年应急救援车辆及装备器材正常使用
率

全年应急救援车辆及装备器材正常使用天
数/全年总天数

2.50 ≥ 80 % 1 完成 2.5

质量指标 执法质量 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办法的执法人员占总执
法人员的比例

2.50 ≥ 95 % 1 完成 2.5

质量指标 物资完好率 对市级防汛物资入保、维护、保养，物资
完好率

2.50 ≥ 95 % 1 完成 2.5

质量指标 隐患排查整改完成情况 督导检查发现问题隐患整改完成情况 2.50 ≥ 90 % 0.991 完成 2.5

时效指标 工作按时完成率 工作按时完成率 13.00 ≥ 95 % 1 完成 13

成本指标 工资人均成本 工资人均成本 3.00 ≤ 0.7 万元/人/月 0.7万元/人/月 完成 3

成本指标 日常工作正常运转人均成本 救援队日常运转人均成本 3.00 ≤ 0.7 万元/人 0.7万元/人/月 完成 3

成本指标 差旅费伙食补助成本 差旅费伙食补助成本 3.00 ≤ 100 元/人/日 100元/人/日 完成 3

成本指标 物资仓储费 物资仓储费 3.00 ≤ 6.6 万元 6.6万元 完成 3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及时响应率 发生突发事件及时响应率 29.97 ≥ 90 % 1 完成 29.97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群众满意度 群众对应急工作的满意度 10.00 ≥ 90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99.5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为深刻汲取省内外事故教训，2024年先后开展了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岁末年初安全生产综合督导等系列活动，对高危企业重点进行了检查，因此执法检查企业数量多于年初计划数量。

填报人: 路素军 联系电话: 3609858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
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
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应急管理专项业务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119.550000 到位数 119.550000 执行数 119.544000 99.99

其中:财政资金 119.55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19.55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19.544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保障机关正常有效运转，保障应急值守、政务值班等工作正常运转 保障机关正常有效运转，保障应急值守、政务值班等工作正常运转 100.00

全年重点检查企业145家，保障企业生产安全 全年重点检查企业231家，保障企业生产安全 100.00

将重特大事故发生数控制为零，创造良好生产环境 将重特大事故发生数控制为零，创造良好生产环境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年排查企业家数 全年重点检查企业数 12.50 ≥ 145 家 231家 完成 12

质量指标 执法人员执法质量 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办法的执法人员占总执法人员的比
例

12.50 ≥ 95 % 1 完成 12.5

时效指标 工作任务及时完成率 各项工作任务能够在计划时间内及时完成的比例 13.00 ≥ 95 % 1 完成 13

成本指标 信息化维护单价成本 信息化维护单价成本 1.50 ≤ 3.21 万/月 3.21万/月 完成 1.5

成本指标 聘请专家单价成本 聘请专家单价成本 1.50 ≤ 400 元/天 400元/天 完成 1.5

成本指标 应急处置临时劳务费 防火防汛、安全生产等日常及突发事件聘用人员人均
成本

1.50 ≥ 2000 元/月 2000元/月 完成 1.5

成本指标 差旅费成本 差旅伙食补助每日成本 1.50 ≤ 100 元/人 100元/人 完成 1.5

成本指标 办公信息化设备购置 市直单位办公信息化设备购置单价成本 1.50 ≤ 0.7 万元 0.7万元 完成 1.5

成本指标 应急平台通讯费 网络服务费单价成本 1.50 ≤ 2.4 万元 2.4万元 完成 1.5

成本指标 危化双重预防机制平台
成本

危化双重预防机制平台成本 1.50 ≤ 11.8 万 11.8万元 完成 1.5

成本指标 新闻宣传费用 市级主流媒体应急管理宣传报道及各类宣传费用 1.49 ≤ 7 万 7万元 完成 1.49

成本指标 举报奖励 对查实的事故隐患举报者奖励费用 0.01 ≤ 3 万 0万元 完成 0.01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特大安全事故次数 全市发生特大安全事故次数 15.00 = 次 0次 完成 15

社会效益指标 工矿商贸领域死亡人数 工矿商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 14.97 ≤ 10 人 8人 完成 14.97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不涉及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群众满意度 群众对全年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的满意度 10.00 ≥ 95 % 1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99.5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为深刻汲取省内外事故教训，2024年先后开展了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岁末年初安全生产综合督导等系列活动，对高危企业重点进行了检查，因此执法检查企业数量多于年初计划数量。2024年完善了举报受理处置制度，及时受理了群众举报

件，执法人员依法进行查处，对查实案件按照《河北省生产安全举报奖励制度》进行了处理。因举报奖励事项具有不确定性，建议该指标不参与绩效考核评分。

填报人: 路素军 联系电话: 3609858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
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
“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市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
况

项目名称 防汛工作专项经费 项目级次 省本级项目
实施（主管）

单位
502001-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二、预算执
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12.11 到位数 12.11 执行数 12.11

100
其中：财政
资金

12.11 其中：财政资 12.11 其中：财政资金 12.11

其他 其他 其他

三、目标完
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保障综合协调指挥中心正常运转，保障汛期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工作人员防汛
检查指挥，全市安全度汛。

保障综合协调指挥中心正常运转，保障汛期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工作人员防
汛检查指挥，全市安全度汛。

100

四、年度绩
效指标完成

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
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
（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50）

数量指标

雨具包数量 3 = 180 套 180套 完成 3

沙袋数量 3 = 2000 袋 2000袋 完成 3

卫星电话数量 3 = 18 台 18台 完成 3

监控专线数量 3 = 1 条 1条 完成 3

质量指标 指挥中心运转质量 13 文字描述 良好 良好 完成 13

时效指标
工作任务完成及时率 13 ≥ 90 %

100% 完成
13

成本指标

雨具包单价成本 3 = 275 元/套 275元/套 完成 3
沙袋单价 3 = 8 元/袋 8元/袋 完成 3
卫星电话通信费成本 3 = 1.96 万元 1.96万元

完成
3

监控专线成本 3 = 3.6 万元 3.6万元 完成 3

效益指标
（30）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应急救援任务有效完成率 29.97 ≥ 90 % 100%

完成
29.97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满意度指标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 ≥ 90 % 100%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10）

预算执行率 完成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
题、原因及
下一步整改

无

  填报人： 邓树拓 联系电话： 3609005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
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
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
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
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
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
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市级专项资金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专项资金名称 市级作业场所监控预警平台建设维护项目经费 部门名称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二、预算执行

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19.696 到位数 19.696 执行数 19.696

100其中：财政资金 19.696 其中：财政资金 19.696 其中：财政资金 19.696

其他 其他 其他

三、目标完成
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

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

（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50）

数量指标 建设平台数量 建设邢台市级工
矿商贸领域作业

= 1 个 1 完成 10

质量指标 综合在线率 综合在线率 ≥ 80 % 82.94 完成 20
时效指标 不涉及 0.01 文字描

述
文字描述 文字描述 完成 0.01

成本指标 监控平台成本 监控平台年度技
术服务费

≤ 19.7 万元 19.696 完成 19.99

效益指标

（30）

经济效益指
标

不涉及 0.01 文字描
述

文字描述 文字描述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
标

不涉及 0.01 文字描
述

文字描述 文字描述 完成 0.01

生态效益指
标

不涉及 0.01 文字描
述

文字描述 文字描述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
指标

项目持续发挥
作用的期限
（年）

为全市市级作业
场所提供预警保
障

≥ 1 年 完成 29.7

满意度指标

（10）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测评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10）

预算执行率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下一

步整改措施

无

  填报人： 李坚 联系电话： 0319-3609006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
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
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
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
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
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
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
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
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
“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
分。



2024年度市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加强武警部队应急救援装备配备经费 项目级次 省本级项目
实施（主管）

单位
502001 -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本级

二、预算执行

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74.2188 到位数 74.2188 执行数 74.2188

100其中：财政资金 74.2188 其中：财政资金 74.2188 其中：财政资金 74.2188

其他 其他 其他

三、目标完成

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按要求为武警邢台支队配备装备。
三个标段采购已全部完成。

1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

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

（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50）

数量指标
购买应急救援装备数量 15.00 ≤ 1349 件

1349件 完成
15.00

质量指标 质量合格率 15.00 ≥ 95 % 100% 完成 15.00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 15.00 ≥ 95 % 100% 完成 15.00

成本指标
应急救援装备平均成本 5.00 ≤ 0.1 万元 0.06万元

完成
5.00

效益指标

（30）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社会效益指标 武警应急响应及时率 29.97 ≥ 95 % 100% 完成 29.97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涉及 0.01 文字描述 不涉及 不涉及 完成 0.01

满意度指标

（10）
满意度指标 满意率 10.00 ≥ 95 % 100% 完成 10.00

预算执行率

（10）
预算执行率 完成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下一

步整改措施

无

  填报人： 邓树拓 联系电话： 3609005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
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
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

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
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
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

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